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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感染药学门诊服务规范（试行） 

（广东省药学会 2023年 1月 30日发布） 

 

2022年起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株成为全球优势流行株，其传播力

和免疫逃逸能力显著增强，但致病力明显减弱，临床表现已由肺炎为主衍

变为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1]，主要表现为咽干、咽痛、咳嗽、发热等，发热

多为中低热，部分病例亦可表现为高热，热程多不超过 3 天，部分患者可

伴有肌肉酸痛、嗅觉味觉减退或丧失、鼻塞、流涕、腹泻、结膜炎等[1]。不

少病人受到新冠病毒感染，在感染期和康复期出现了相关的临床表现，面

临着各种药物使用的问题及复杂疾病用药问题，迫切需要专业人员答疑解

惑，因此开展新冠感染相关的药学门诊，能促进患者的合理用药，提升药

学服务水平。广东省药学会组织药学专家，结合药学门诊实践，从药师资

质、门诊服务的工作模式、药学随访管理、风险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总结规

范，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药学门诊开展，更好的为新冠感染患者提供优

质的药物服务提供参考。 

一、意义和目的 

药学门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药师在门诊为患者提供的用药评估、用药

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一系列专业化药学服务。  

新冠感染的药学门诊意义体现在：（1）主要针对新冠感染导致的长期

症状进行药物治疗和管理，包括新冠感染相关症状（如咽部不适、咳嗽、

咳痰、失眠焦虑、腹泻等）的药物治疗，新冠感染相关的抗病毒药物的指

导（包括用法用量，提供药物-药物或药物-食物的相互作用分析、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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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判别及防治等），提高新冠感染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的合理用药。

（2）新冠感染的药学门诊可以为合并其他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

病等）的新冠患者提供优化的用药方案，对复杂用药的药物进行精简与重

整，减少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和用药安全性，降低药物

治疗费用。（3）帮助新冠感染后患者制定个体化用药方案，实现精准的合

理用药，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引导病人增强安全、合理用药意识。 

此外，新冠感染药学门诊开设，对规范新冠药物治疗，优化临床合理

用药，实现医生、药师、患者的联动，最终推动建立新冠感染药学门诊管

理的规范流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药师资质及培训要求 

（一）药师资质 

医疗机构药学部门应当对从事新冠感染药学门诊服务的药师进行资格

审核，由医疗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管理。从事新冠感染药学门诊服务的药师

应当具备以下资质之一[2]： 

1.具有主管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3

年及以上； 

2.具有副主任药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2

年及以上。 

（二）药师培训 

对出诊的药师进行系统规范化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1.新冠感染治疗相关药物的最新相关政策和药事管理规定； 

2.新冠感染治疗的内外科基础理论知识、检验指标解读、影像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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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药物治疗原则和最新的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诊疗指南； 

3新冠感染相关症状（如咳嗽、咳痰、腹泻等）的药物使用培训，包括

用法用量、特殊人群（儿童、孕妇、哺乳期、肝肾功能不全）药物的遴选

等，以及复方感冒药的区别，不良反应的判别和防治等； 

4.新冠感染的抗病毒药物（如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阿兹

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等）的使用培训，包括适用人群、用法用量、特殊

人群、禁忌及药物相互作用、不良反应的判别及防治等； 

5.针对合并其他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器官移植等）的

新冠感染患者，如何对复杂用药的药物进行精简与重整，避免药物的相互

作用，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药物治疗水平，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等。 

6.与患者、医师及护理人员进行有效交流沟通的技能； 

7.新冠感染药学门诊风险因素及风险管理及规避/应对措施。 

三、门诊服务的工作模式 

（一）服务对象 

新冠感染的药学门诊服务对象主要是诊断为无症状、轻型和中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或者新冠康复期仍有长期症状、对用药有疑问的患者，包括[2，

3]： 

1.正在使用新冠对症的药物治疗，但是症状（如发热、咳嗽、咳痰、

咽痛、鼻塞等）仍无法缓解的患者。 

2.对新冠抗病毒药物的使用有疑惑的患者； 

3.罹患新冠感染的特殊人群（老年人、儿童、妊娠期与哺乳期妇女、

肝肾功能不全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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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感染 

药学门诊 

是否新患者 

4.合并其他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器官移植等）的新冠

感染患者； 

5.疑似发生新冠感染相关的药品不良反应的患者； 

6.有其他药学服务需求的新冠感染患者。 

（二）服务内容及服务流程（见图 1） 

 

 

 

 

 

 

 

 

 

 

 

 

图 1 新冠感染药学门诊的工作流程图 

1.建档与问诊 

⑴首次就诊的新冠感染患者，为患者建档并进行详细问诊，了解患者

用药相关信息，可以包括[4,5]： 

① 患者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联系方式、BMI等； 

②健康信息，包括个人史、既往史、现病史、新冠感染相关的症状、

新冠阳性时间（症状出现日期、首次新冠核酸或抗原阳性时间）、新冠核酸

或抗原转阴时间、家庭成员阳性情况、其他新冠感染相关的检查检验结果

药师查看患者最近的检查结

果（如胸部 CT、实验室检查等） 

药学评估： 

1. 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治疗评估 

2. 合并基础用药评估 

建档与问诊：患者基本

信息，健康信息、用药

信息、需求信息等 

药学干预： 

1. 基础疾病药物的精简与重整 

2. 患者用药行为干预 

3.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患者教育及生活指导： 

1.康复治疗 

2.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工作记录 

否 

是 

预约下次就诊

或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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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③用药信息，包括新冠感染相关药物的用药史、合并基础疾病的用药

史、药品不良反应史、接种新冠疫苗情况（如接种新冠疫苗的类型、疫苗

接种总次数、末次疫苗接种时间）等； 

④需求信息，包括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治疗、基础疾病的用药治疗、

健康状况、药学服务等；建立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档案,记录相关表格、患者

咨询问题、特殊需求、联系方式等。 

⑵对于新冠感染复诊的患者，调出患者的药物治疗管理档案，详细问

诊，了解就诊情况，整理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治疗问题，对有变化的信息

进行记录并存档。 

2.药学评估 

（1）新冠感染的药物治疗评估 

评估患者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治疗情况：根据新冠感染患者用药后的

反应，可从药物治疗适应证、合理性、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依从性

等方面进行评估，基于循证证据及患者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患者目前已

使用、正在使用、预计使用的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重点关注新冠感染患

者的治疗需求，关注新冠感染治疗相关的单一成分或复方的西药、中成药、

中药是否存在重复用药、配伍禁忌、相互作用及药物的不良反应等，关注

特殊人群（儿童、孕妇、哺乳期、肝肾功能不全等）新冠感染治疗相关的

用药合理性及药物的不良反应等，解决新冠感染患者的个体化用药及其他

合理用药相关问题[3]。特别注意不同时期孕妇、哺乳期妇女新冠感染后用药

对胎儿或婴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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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基础用药评估 

合并患有其他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器官移植等）的新

冠感染患者，除了服用新冠感染相关的药物，常常合并使用其他基础用药，

可能存在着复杂的用药情况。尤其是新冠抗病毒药物（如奈玛特韦片/利托

那韦片组合包装、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等）的使用，容易与基础药

物产生药物-药物相互作用[6-10]，影响抗病毒药物、基础药物的疗效或者是

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需重点关注服用新冠抗病毒药物合并其他基础用药

的患者，基于循证证据及患者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患者所用的全部药物，

评估是否存在配伍禁忌及药物的相互作用，促进用药的合理性，提高药物

治疗水平，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3.药学干预 

⑴ 药物的精简与重整 

①对合并患有其他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器官移植等）

的新冠感染患者，根据前期对患者复杂的用药评估结果，开展精准的药学

监护。监护内容重点关注新冠抗病毒药物（如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

包装、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等）与基础疾病药物是否存在配伍禁忌、

药物-药物相互作用[6-10]。针对抗病毒药物与基础疾病药物合并使用产生的

药物治疗问题，药师应进行适当干预，对基础疾病药物进行精简与重整，

提高药物治疗水平，必要时与患者的主诊医师沟通[8-9]。 

②新冠感染患者出现病情加重、核酸/抗原复阳、合并其他细菌感染或

其他需要临床医生处理的问题，临床药师可指导患者及时到相应的专科就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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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患者用药行为干预 

对新冠感染患者进行个体化的用药教育，详细说明所用药品的适应证、

用法用量、用药时间、注意事项、禁忌、药品不良反应及处理方式、过量

或漏服处理，潜在的药物-药物、药物-食物相互作用以及生活方式调整建

议和饮食教育，发放宣教材料，指导患者在家中进行正确的自我用药管理

（如设置服药闹铃等）[11,12]。 

为新冠感染患者制作个人药物记录表或日记卡，按照用药目的对药品

进行分类汇总，注明药品名称、用法用量、漏服处理及药学建议，方便患

者居家用药管理、就医时向其他医务人员提供用药信息。 

⑶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 

对新冠感染患者所用药品常见的不良反应进行宣教，给患者留下联系

方式，告知患者如发生疑似药品的不良反应，及时反馈信息；或者是在随

访的时候，询问患者服药期间是否发生疑似药品的不良反应；及时记录、

上报药物的不良反应，增强新冠患者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保障患者的用

药安全性[11,12]。 

4.患者教育及生活指导 

（1）康复治疗 

康复包括生理功能的恢复、心理状态的调整及社会活动能力的恢复。

新冠感染患者的康复治疗是新冠感染患者在经过对症治疗或者抗病毒治疗，

核酸或者抗原转阴后，帮助患者恢复机体生理功能、调整心理状态，逐步

恢复、参与社会活动，重整被新冠影响了的生活。新冠感染患者的康复治

疗内容包括改善患者新冠康复期出现的相关身体症状（例如咳嗽、咳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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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促、乏力、食欲减退、记忆力减退、睡眠障碍、心悸、胸闷等），通过针

对性的心理咨询帮助患者及时调整心理状态[13-16]。 

（2）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新冠感染可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和症状，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 12周以上，这些症状往往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逐步改善。为新冠感染康复期的患者提供一些实用性的健康生活方

式指导，帮助患者自我康复管理显得尤为重要[13-16]。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睡眠，戒烟戒酒，积

极进行心理调适，保持心情愉悦，放松心态。 

饮食：新冠感染恢复期，可少量多餐进食，注意饮食应定时定量，食

物多样，合理搭配。保持食物的多样化，注意荤素兼顾、粗细搭配；多吃

新鲜蔬菜、水果、大豆、奶类、谷类食物；适量吃鱼、禽、蛋、瘦肉，优

选鱼虾、禽肉和瘦肉，少吃肥肉，饮食清淡不油腻。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性

食物、油炸油腻食物。保证饮水量，首选白开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13-16]。 

运动：在规律起居、保证充足营养和睡眠的基础上，从低强度活动开

始，如散步、八段锦、简单日常家务等。如无明显不适，数周内可逐渐增

加活动强度，如上下楼梯、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游泳、跳舞直至恢复

到患病前的正常活动状态。如在运动过程中出现胸痛、心悸、头晕等不适

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必要时及时就医。对于住院康复患者、原有心肺基

础疾病患者和遗留有乏力、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患者，2周内应避免

进行剧烈运动或繁重工作，可维持低强度运动至少 1-2周，当身体逐步适

应后再进行更高强度的运动[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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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药学随访管理 

对新冠感染患者的随访应结合个体化的需求进行，随访工作有助于对

新冠感染患者进行用药安全评估、了解患者近期健康情况，为患者提供个

体化用药监护，协助药学研究，这是新冠感染药学门诊全程化服务重要的

服务项目[8-9]。 

随访形式、随访时间及随访内容建议如下，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

个体化调整。 

（一）随访形式 

 新冠感染药学门诊可通过电话、微信、短信、App 等形式对患者进行

药学随访，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建立电子随访系统，通过电子随访系统进

行药学随访。 

（二）随访时间 

因多数患者对药物治疗及用药的疑问多见于近期，可在就诊后第 2 天

进行第 1 次随访，主要明确患者是否了解所用药物得正确使用方法及注意

事项。患者就诊后 1周、2周、3周分别进行第 2次、第 3次、第 4次随访，

主要关注新冠感染患者相关症状是否好转、用药依从性及用药后的不良反

应情况。 

（三）随访内容 

1.用药有效性随访 

用药有效性随访主要关注患者用药后，新冠感染相关症状是否好转，

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如经过药物的精简与重整，是否影响原来的基



 

10 
 

础疾病[4,5]。 

2.用药安全性随访 

新冠感染治疗药物常见的药品不良反应包括：消化系统（腹泻、恶心、

呕吐、消化不良）、神经系统（头晕、头疼）、血液系统（中性粒细胞减少、

白细胞减少）、皮肤及皮下组织（皮疹、药疹）、实验室检查（血尿酸升高、

血甘油三酯升高、AST/ALT 升高、CREA 升高）等，药品的不良反应往往影

响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对新冠感染治疗常见的药物进行不良反

应观察研究，及时调整用药方案、做好预防及治疗策略至关重要[4,5]。 

3.用药依从性随访 

用药依从性通常包括用药的顺从性和持续性两方面，顺从性是指患者

行为与医生所开医嘱在用药时间、剂量、频率上的一致程度，持续性是指

从开始用药到停止治疗的持续时间[10]。患者的依从性差主要表现为患者忘

记用药、自主停药或不按照医嘱用药，而良好的依从性除了有效缓解新冠

感染患者的相关症状，帮助患者恢复正常的机体生理功能，还可将药物治

疗相关的药品不良反应置于可控范围之内，避免严重或意料之外的药品不

良反应发生[4,5]。 

4.精选知识传送 

通过图形文章、科普文章、文字文章等链接的形式发送新冠感染相关

症状的用药信息、新冠感染的疾病信息、新冠感染恢复期健康管理等宣教

信息，如用药教育单、健康讲座信息、视频和其他新媒体等宣教形式，为

视听障碍患者或儿童、老年患者等特殊患者提供相应的宣教材料。 

五、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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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门诊及互联网药学门诊具体风险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病例评估

风险因素、临床诊疗技能风险因素、文献检索风险因素、药学思维风险因

素、患者风险因素以及法律风险因素[17-18]。新冠感染药学门诊的风险管理主

要是指药学人员对新冠感染相关的门诊患者提供药学服务过程中的潜在药

学风险进行管理。新冠感染药学门诊的出诊药师应熟悉这些药学风险因素，

并能够应对新冠感染药学门诊的风险因素。如果新冠感染患者出现病情加

重、核酸/抗原复阳、合并其他细菌感染或其他需要临床医生处理的问题，

为规避一些药学风险，临床药师可指导患者及时到相应的专科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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